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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市场禁入决定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月 20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中证调查字

201903500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情见 2019 年 6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31）。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以下

简称“青海证监局”）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青证监处罚字

[2019]1 号）。详情见 2019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78）。 

2019年12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下发《市

场禁入决定书》（[2019]1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2号）。主要

内容如下： 

一、违法事项认定 

1、虚増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藏格控股通过开展虚假贸易业务的方式，

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2017年虚增营业收入131,663,826.82元，虚增利

润总额128,325,919.05元，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8.89%,2018年

虚增营业收入468,491,820.48元,虚增利润总额477,383,385.51元（含相关的

其他收益），占合并利润表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9.90%。上述事项导致藏格

控股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 

2、虚增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 

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藏格控股通过开展虚假贸易业务的方式，

虚增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2017年虚增预付账款240,788,270.93元，占公司

披露总资产的3.11%和净资产的3.68%;2018年虚增应收账款4,710,000.00元,

占公司披露总资产的0.05%和净资产的0.06%,虚增预付账款281,329,947.78

元，占公司披露总资产的2.99%和净资产的3.59%。上述事项导致藏格控股披

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 

3、未按规定披露其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藏格控股资金事项 

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藏格控股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利用虚假贸易业务预付账款、钾肥销售业务应收账款非

经营性占用藏格控股资金共计2,214,025,844.23元。其中，2018年1月至2019

年4月，归还占用资金50,325,66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占用资金余额

为2,163,700,184.23元。藏格控股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也未在《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1 号） 

青海证监局决定： 

1、对肖永明采取 5年市场禁入措施； 

2、对吴卫东釆取 3年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

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

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

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

行。 



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2 号） 

青海证监局决定： 

1、对藏格控股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 

2、对肖永明给予警告，并处以 90 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罚款 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 60 万元； 

3、对吴卫东、刘威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4、对曹邦俊、肖瑶、王聚宝、郑钜夫、王卫国、姚焕然、亓昭英、邵静、

侯选明、李光俊、蒋秀恒、方丽、张生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 开 户 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

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措施 

本次处罚事项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七）

项至第（九）项和《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

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已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进行了换届选举，对董

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人员调整，详见 2019 年 8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9-50）。公司将不断建立健全治理体制、强化内部控制，依法依规在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杜绝再次发生此类事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市场禁入决定书； 

2、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 日 


